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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同志带队赴清远和佛山市调研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

办好民生实事提升社区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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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刘洁 、
通讯员岳建轩报道： 3 月 1 日-2
日，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
组成员、 副厅长杨清淦带队， 赴
清远、 佛山等市开展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 历史文化保护等工作调
研。

调研组现场调研了清远市清
城区后街社区凤城古巷尾、 麻寺
田社区名都及西门塘 、 松岗路
105 大院和佛山市张槎街道纯阳
社区联动小区等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以及东华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利用项目； 在两市召开工作座谈
会 ， 分别听取清远 、 韶关 、 肇
庆、 河源、 云浮等市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以及佛山市、 区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关于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 、 历史文化名城 、 名镇 、 名
村、 街区， 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等
工作介绍， 宣讲国家和省政策要
求 ， 研究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
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

调研组强调 ， 一要认清形
势， 提高政治站位。 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是重要的民生工程， 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
分认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历史
文化保护等工作的重要意义， 切
实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环境， 保
护传承优秀历史文化， 留住城市
文脉， 让人们记住乡愁， 提升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 安全
感。

二要完善机制 、 形成合力 。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方面， 要按照
省的要求， 尽快成立政府主要负
责人牵头的市、 县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协调机构， 建立 “横向
到边 、 纵向到底 ” 的工作机制 ，
进一步加强政府有关部门 、 街
道、 社区、 群众、 社会力量等的
合作， 形成工作合力。 要统筹谋
划， 与各相关工作有机结合， 善
于与 “创文” 工作相结合， 抓住
契机协同推进 ； 善于与 “三旧 ”
改造相结合 ， 用足用好 “三旧 ”
改造政策， 鼓励采取混合改造模
式， 连片打包、 整合推进； 善于
与保障性住房供给相结合， 利用
老旧小区改造政策对国有公房进
行改善提升， 或者对改造过的房
屋进行政府回购， 多种方式解决
保障性住房来源； 善于与落实其
他专项工作相结合， 如通过实施
燃气、 社区服务等 “十四五” 专
项规划 ， 改善提升老旧小区环
境。 历史文化保护方面， 要探索
建立历史文化保护激励机制， 吸
引社会资本投入历史文化资源的
活化利用， 实现保护与活化利用
双促进。 （下转 02 版）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王亚雯报道 ：全
国首部城市更新地方立法《深圳经济特区
城市更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 3 月
1 日起实施。 《条例》共分七章 72 条，涵盖
总则、规划与计划、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
综合整治类城市更新及保障监督等等。 这
既是对深圳以往城市更新经验的总结归
纳， 也是对城市更新实践难题的规范纾
解。 深圳将用好综合改革关键一招，努力
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
治理新路子，继续为全国存量用地开发贡
献深圳智慧、深圳方案。

六大原则规范深圳城市更新行为

《条例》对城市更新政策立法原则进行
了调整，确定为“政府统筹、规划引领、公益
优先、节约集约、市场运作及公众参与”六
大原则，将具体要求落实到城市更新规划
与计划、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综合整治类
城市更新、保障和监督等各个方面，旨在规
范深圳城市更新行为， 更加强调城市更新
要着眼于加强公共设施建设，改善城市人
居环境，优化城市总体布局，更加致力于提
升城市功能品质，推进城市绿色发展，增强
城市发展动能，破解城市更新深层障碍，推
动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

针对旧住宅区拆除重建的相关规定，
《条例》 没有改变旧住宅区改造政府主导
的模式，仍由街道办进行项目申报 ，政府
进行市场主体的选定，同时对旧住宅区通
过城市更新途径改造的模式提出了更高
要求，包括征集意愿比例从双 2/3 比例提

高为双 95%，且要求项目意愿公告后 1 年
内需达成双 95%的意愿征集比例， 否则 3
年内都不再纳入计划等等严格要求。

在城市更新规划与计划管理层面 ，
《条例》 要求城市更新规划要在全市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的指导下，从城市规划的总
体目标、发展策略及分区管控等各项要求
进行规划制定，规划制定后亦可作为单元
划定的依据，并明确了城市更新单元规划
编制的流程与相关技术规范。

《条例 》明确规定了各类项目物业权
利人确认更新意愿的比例、项目立项及其
年限要求。 其中单一地块项目要求更新意
愿同意比例达 3/4 以上，多地块项目要求
每一个地块权利人或产权份额同意更新
比例均达 3/4 以上，且同意更新的用地面
积不低于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80%，更新项
目立项意愿征集标准全面提高。

在历史违建物业权利人的核实确权
层面，《条例》规定区城市更新部门应当在
物业权利人更新意愿核实阶段组织各方
对历史违建物业权利人进行核实，只有由
经核实的物业权利人才能与市场主体签
订搬迁补偿协议。

创设“个别征收+行政诉讼”制度

在旧住宅区改造层面，《条例》规定市
场主体需符合国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管理的相关规定。 同时对项目搬迁补偿方
式及补偿标准进行明确，对已登记的红本
住宅采取原地产权置换的，按套内面积不
少于 1:1 的比例进行补偿， 但明确其它未

登记的非红本住宅不适用此标准。
在搬迁补偿协议层面， 市城市更新部

门将在未来制定并发布搬迁补偿协议示范
文本， 并推动已签订的搬迁补偿协议报区
城市更新部门备案， 推动搬迁补偿协议签
订过程中的规范化。 针对拆迁难的问题，
《条例》创设“个别征收+行政诉讼”的制度，
但前提是个别征求模式仅适用于三种模
式———旧住宅区、 城中村合法住宅及城中
村住宅类历史违建，强调工改、商改项目不
适用此制度。 且其运行流程遵循先协商、行
政调解后个别征收的严格程序， 在流程行
至实际征收之前， 若项目权利人与市场主
体达成协议，政府亦可随时终止征收程序。

《条例》明确了各项监管及规范秩序内
容，具体要求各项资质核查，拆除房屋相关
要求事项等， 尤其重点要求企业不得擅自
进驻旧住宅区开展更新前期工作， 并将对
违者进行法律责任处罚。 综合整治类城市
更新项目的实施机制和鼓励措施上， 鼓励
综合整治类城市更新项目引入市场主体实
施， 实施主体确认后可以申请对原土地使
用权合同进行变更或者签订补充协议。

在城市更新项目资金保障与监督等
环节，《条例》 通过置换物业依法免征契
税、城市更新项目依法免收各项行政事业
性收费等措施进行优惠。 同时要求更新过
程中要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合理
利用，鼓励实施主体参与文物 、历史风貌
区、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以
及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并要求城市更新
项目配建的创新型产业用房、公共住房等
不得销售或者用作抵押等。

《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于 3月 1日起实施

为全国存量用地开发贡献深圳智慧

在清远市清城区后街社区凤城古巷尾现场调研


